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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近日，文山州人民政府印发了《文山州交通运输领

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这是州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

于“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

政关系”重大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在交通运输领域落实全

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体现，是理顺并规范权责

关系，破除制约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为推进全州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安全、便捷、

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为便于全州各级各部门更好理解《实施方案》的相关内容，

切实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现就《实施方案》的出台背景和

主要内容等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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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201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
办发〔2019〕33号），从公路、水
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
等六个方面划分中央财政事权、中
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地方财政
事权，明确相应支出责任。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建
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
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建
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推进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事权与
支出责任规范化、法律化。



    2020年1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发〔2020〕1号)，明确了公路、

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等6个方面中央财政事

权、中央与省级共同财政事权、中央与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

政事权、省级财政事权、省级与省以下共同财政事权、省以

下财政事权，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州以下改革实施

方案，对运转情况良好、管理行之有效、符合行业发展规律

的事项进行总结和确认，对存在问题的事项进行调整和完善。



    近年来，在州委、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州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蓬勃发展，路网密

度不断加大，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为全州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运力保障。

    因此，有必要对我州交通运输领域州级与州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划分，既落实中央及省级改革要求，又强化

权责对等理念。对我州当前交通运输领域存在的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发挥交通运输业

在全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的先行战略作用。

    但与构建全州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运输

体系要求相比，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改革精神，更好引

导和支持全州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州交通运输局在全

面厘清现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方

案》并报经州人民政府审定印发，对交通运输领域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划分，形成与现代财政制度相

匹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权

责清晰与高效协同紧密衔接的划分模式，为全州交通

运输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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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目标要求 权责划分

保障措施

核心

      在严格落实中央及省
级改革方案精神的基础上，
结合我州实际情况，分别
对公路、水路、铁路、民
航、邮政、综合交通六个
领域的各级政府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进行了细化分
解。

      在中央和省级改革方
案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契
合我州实际，突出权责对
等，强化改革落实。

主要内容



（一）明确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践行人民交通为人民、遵循交通运输
行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则，在中央和省级改革方案框架内，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与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权责
清晰与高效协同紧密衔接的划分模式。



（二）明确财政事权范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按照中央和省
级改革方案明确的事权清单，对财政事权进行划分，不新增事权项目。



（三）明确权责划分

    根据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准确把握交通运输行业在全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的先
行战略地位，明确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交通等6个方面中央财政事权、省级
财政事权、中央与省级与州级与县（市）共同财政事权、省级与州级与县（市）共同财政事
权、州级财政事权、州级与县（市）级共同财政事权、县（市）级财政事权。中央、省级财
政事权严格按中央及省级改革方案执行。



（四）明确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州直有关部门和各县（市）政府要密切关注，把握交通领域改革的政
策动向，在细化实化改革任务和举措后要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履行好提供交通运
输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确保改革顺利推进。二是严格支出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规定
做好预算安排和投资计划，确保承担的支出责任落实到位。三是强化统筹协同。州县两级要
积极稳妥统筹推进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与交通运输领域相关改革工
作有机衔接、整体推进、务求实效。四是完善配套制度。全面系统梳理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
权相关法规制度，做好修订工作，健全完善全州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制度
体系，逐步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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